
花蓮縣 109 年中級童軍考驗營實施計畫 
一、實施目的：為落實童軍教育，提昇童軍技能，強化童軍活動，激勵童軍夥伴追求

向上、向前之榮譽。 
二、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三、主辦單位：花蓮縣童軍會 
四、承辦單位：花蓮縣童軍會進程考驗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六、辦理日期：109 年 7 月 18 日(星期六 07:30~18:00)至 7 月 19 日(星期日 07:30~16:30) 
七、辦理地點: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 41號) 

八、參加對象： 
(一)本縣所屬各團初級童軍，受過中級童軍訓練，經團長認可，由榮譽評判庭推

薦報名參加。 
(二) 參加夥伴必須完成 109 年度童軍登記，並於童軍手冊貼有三項登記貼紙。 
(三)人數 80 名，額滿為止。 

九、 報名方式： 
(一)請於 1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前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83AwJBvaGYwqcunS9) 登錄個人資料。 
(二)填妥報名表（附件二）連同參加費 500 元整，以團為單位，於 1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前至花蓮縣立國風國中(花蓮市林政街 7號)向總務處關曼君團長

繳交(請先來電預約 03-8323847#46)，始完成報名手續。 
(三)完成報名後如因故無法參加者，依以下標準退費： 

1.活動前廿日至活動前四日，退報名費 70%。 
2.活動前三日至活動前一日，退報名費 30%。 
3.活動當天，不予退費。 

十、考驗標準：依中華民國童軍總會頒訂各級童軍進程合格標準，請參閱「中華民國

童軍進程合格標準」手冊。 
十一、獎勵辦法：考驗合格伙伴由本會頒發中級考驗合格證書及中級章。 
十二、附註事項： 

(一)本次考驗營採不過夜方式進行。 
(二)請各團列印行前通知（附件三）予參加夥伴。 
(三)請各團雙面列印「露營行前作業（附件四）」、單面列印「旅行行前作業（附

件五）」予參加夥伴，符合格式者始完成繳交行前作業。 
十二、本計畫經花蓮縣童軍會考驗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forms.gle/83AwJBvaGYwqcunS9


 

花蓮縣 109 年中級童軍考驗營活動日程表 

 
  日期 第一天/109年 7月 18日(星期六) 
       主題 
項目  
      內容 
時間 主要活動 說明 
07：30 報到 在吉安火車站報到 
07：50 觀察(旅行) 依據蹤跡抵達宜昌國中-實作 
08：30 小隊時間 小隊分工、考驗安排 
09：00 開幕式 重溫諾言 
09：30 考驗說明  
10：00 

| 
12：00 

觀察 

訊號 

觀察：雲層、植物、昆蟲-筆試 

觀察：金氏遊戲-實作 

雙旗、對講機-實作 
12：00 午餐  
13：00 

| 
16：30 

結繩 

方位 

急救 

9種中級繩結-實作 

交會法、時錶法-實作 

止血法、包紮-實作 
16：30 

| 
17：30 

筆試 方位、急救、露營 

17：30 
| 

18：00 
聯隊長時間  

18：00 賦歸  



 
日期 第二天/109年 7月 19日(星期日) 
       主題 
項目  
      內容 
時間 主要活動 說明 
07：30 報到 在宜昌國中報到 
07：45 小隊時間 小隊分工、考驗安排 
08：00 升旗  
08：10 

| 
12：00 

生火與野炊 生火-實作 

12：00 午餐  
13：00 

| 
14：30 

補考 補考未完成項目 
通過者擔任服務小隊 

14：30 拔營滅跡 整理器材 
布置授銜場地 

15：30 授銜  
16：00 閉幕  
16：30 離營  



附件一 

花蓮縣 109 年中級童軍考驗營考驗標準 

一、童軍精神方面(認證) 
(一) 能講解並實踐童子軍諾言、規律及銘言。 
(二) 有節約與儲蓄的習慣，並備有儲金簿，且能正當地使用金錢。 
(三) 知道本縣（市）理事會的所在地。  

 
二、群體生活方面(認證) 

(一) 能經常自動自發參加小隊集會、團集會、野外活動及各種童軍作業。 
(二) 在家庭、學校、社區、村、里、鄰從事服務，而有良好的成績。 
(三) 能切實實踐國民生活須知，熟知禮儀。 
(四) 能遵守交通規則。 
(五) 能保持住家環境的排水溝暢通。  

 
三、童軍技能方面 

(一) 觀察 
1. 能在一分鐘內觀察不同的 24 件細小雜物，而記憶 12 件以上。(實作) 
2. 能在半小時內依據蹤跡到達一公里的目的地。(實作) 
3. 能根據樹葉的形態辨認至少 5 種樹木。(筆試) 
4. 能辨認昆蟲 5 種以上，並能說出它與人類的關係。(筆試) 
5. 能認識至少兩種不同的雲層組織，並能說出其與氣象的關係。(筆試) 

(二) 訊號 
1. 能使用手機、電腦收發簡訊。(團長認證) 
2. 能運用雙旗收發中文數碼旗語(如電碼)每分鐘7個字或運用單旗收發中文數

碼旗語每分鐘四個字。(實作) 
3. 能使用短距離的對講機通訊設備而無誤差。(實作) 

(三) 急救 
1. 能正確操作基本的止血法：直接加壓止血法、抬高止血法、冰敷止血法、

止血點指壓法等，並了解使用時機與原則。(實作，情境考題) 
2. 能應用繃帶(或三角巾)進行身體各部位的包紮及懸臂帶製作。(實作，情境

考題) 
3. 能操作急救處理的一般步驟。(實作，情境考題) 
4. 能正確使用 AED。(實作) 
5. 能了解仰臥、仰臥屈膝、半坐臥、復甦姿勢等休息姿勢的操作與使用時機。

(筆試) 
6. 能說明基本防火、防震等逃生避難技巧。(筆試) 

 
(四) 結繩 

1. 能打下列各結，並能說出它的用途：牧童結、瓶口結、袋口結、營繩結、

繫木結、方回結、十字結、吊桶結、剪立結。(實作) 
 



(五) 方位 
1. 能應用指北針，知道它的度數和十六方位的名稱。(筆試) 
2. 並能利用指北針作地圖上定位(實作) 
3. 能利用太陽和時錶推測正確的方位(實作) 

(六) 生火與野炊 
1. 能說出刀斧及鋸子的保護法及使用法(實作)。 
2. 能削火媒棒、三級柴，及正確架柴法，並能以不超過二根火柴在戶外生火。

(實作) 
3. 能以正確且安全的方法使用其他能源(如瓦斯、汽化爐、無煙煤......等)。(團

長認證) 
4. 能烹調個人簡單的野外食物(包括煮飯、麵、湯，煎魚，炒蛋、青菜、肉絲......

等)。(實作) 
5. 能防止野外炊事時，用火的意外，並能說出應行注意事項。(實作) 

 
(七) 旅行 

1. 能說出徒步旅行的方法。(團長認證) 
2. 能使用簡略地圖在野外進行旅行活動。(團長認證) 
3. 曾在曠野參加大地遊戲。(團長認證) 
4. 曾有乾糧旅行或生火旅行，行程 10 公里以上的經驗，並能做簡單的口頭報

告或書面報告。(行前作業) 
 

(八) 露營 
1. 能說出露營的知識、事前的準備和事後的復原工作。(筆試) 
2. 能架營帳、築炊灶、掘廁所，並利用自然物作營地設備。(團長認證) 
3. 能作小隊的野外炊事。(實作) 
4. 知道露營時應有的作業和活動。(團長認證) 
5. 知道營地的安全與衛生。(筆試) 
6. 具有兩日一夜（隔宿）露營和三日兩夜（信宿）露營的野外生活經驗，必

須參加所屬童軍團露營一次以上，並有書面報告。(行前作業) 
 

(九) 資訊處理 
1. 能運用電腦作業，完成五股幹事的文書工作。(團長認證) 
2. 能運用網路搜尋小隊露營資料。(團長認證) 
3. 能說出使用網路規範，並能確實遵守。(團長認證) 

 
名詞解釋： 
（實作）實地親手作，完成交辦任務。 
（筆試）發給試卷，時限內完成筆試。 
（口、筆試）主考官當場出題、以口試或筆試完成。 
（行前作業）於行前事先完成，報到時請繳交紙本資料繳驗。 
（團長認證）由團長或各相關主辦機構發給證明(各類科證書、執照、專科章合格證明)，

交由營本部認證。 



附件二 

花蓮縣 109 中級童軍考驗營報名表 
 

團次：花蓮縣 第   團 團名： 

姓  名 性別 生日 身分證字號 緊急 
聯絡電話 

備註 (特殊病

例、素食者) 

      

認證項目 團長簽章 

童軍精神 

能講解並實踐童軍諾言、規律及銘言。  
有節約與儲蓄的習慣，並備有儲金簿，且能正當地使用金錢。  
能說出本縣童軍會的所在地。   

群體生活 

能經常自動自發參加小隊集會、團集會、野外活動及各種童軍作業。  
在家庭、學校、社區、村、里、鄰從事服務，而有良好的成績。  
能切實實踐國民生活須知，熟知禮儀。  
能遵守交通規則。  
能保持住家環境的排水溝暢通。   

訊號 能使用手機、電腦收發簡訊。  
生火野炊 能以正確且安全的方法使用其他能源。  

旅行 
能說出徒步旅行的方法。  
能使用簡略地圖在野外進行旅行活動。  
曾在曠野參加大地遊戲。  

露營 
能架營帳、築炊灶、掘廁所，並利用自然物作營地設備。  
能說出露營時應有的作業和活動。  

資訊 
能運用電腦作業，完成五股幹事的文書工作。  
能運用網路搜尋小隊露營資料。  
能說出使用網路規範，並能確實遵守。  

   本人             （參加人）報名參加花蓮縣 109 年中級童軍考驗營，並提供報名

所需個人資料，供考驗營辦理行政業務使用。 
 
團長：           （簽章）電話：                    
 
家長：           （簽章）電話：                    

 



附件三 

109 年花蓮縣中級童軍考驗營行前通知 
各位夥伴左握： 

歡迎參加花蓮縣 109年中級童軍考驗營，為了您的榮譽，請詳讀行前通知。 

一、 日期：109年 7月 18日(六，07:30~18:00)、7月 19日(日，07:30~16:30)﹙不

過夜﹚。 

二、 考驗地點：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 41號) 

三、 報到：109年 7月 18日(六)07:30，花蓮縣吉安火車站。 

四、 離營：109年 7月 19日(日)16:30，宜昌國中。 

五、 報到： 

1. 檢驗童軍手冊，必須已經完成 109年度登記，手冊須貼上 109年度三項登記貼

紙。若無童軍手冊，請自備 20元現場補證。 

2. 繳交行前作業，符合格式者，始完成報名。 

3. 檢查服裝儀容。 

六、 攜帶用品：帽子、雨衣、手帕、衛生紙、原子筆(鉛筆)、健保卡、美工刀、工作

手套、火媒棒五支、個人藥物、餐具、童軍椅、童軍繩、雙旗、手錶(非電子錶)、

團服或校服(全團統一即可)。 

七、 服裝：穿著全標童軍制服。開幕、升旗、閉幕等儀典時著童軍制服。 

八、 合格標準：依項目採實作、筆試、行前作業及認證等方式進行。各項目均通過考

驗，得頒發中級童軍章。考驗項目及標準參考總會頒布之規定修訂如附件一，並

參閱「中國童子軍進程合格標準」手冊。 

九、 行前作業： 

1. 旅行報告。 

2. 露營報告。 

3. 個人名牌：請依照左下表自行列印後著色、設計圖案，內容須包括：1.團名、

2.姓名，字體需清楚易辨識，無須護貝，於報到時繳交，營本部將準備名牌

套、名牌夾。 

 
   

 
 
 
 
 
 
 
 
最後，考驗無它，唯「準備」而已。 

                               花蓮縣中級童軍考驗營  營本部  三指 

花蓮縣 109 年童軍中級考驗營 

   團名：  

   姓名： 

花蓮縣 109 年童軍中級考驗營(範例) 

   團名：中級童軍團 

   姓名：艾考驗 

 



附件四 

花蓮縣中級童軍考驗營行前作業單 

團次：    團名：          姓名：           考驗編號：(報到時填入) 

測驗項目：露營-心得報告，題型：實作-行前作業 

標準：具有兩日一夜（隔宿）童軍露營和三日兩夜（信宿）童軍露營的野外生活經驗，必須參加所屬

童軍團露營一次以上，並有書面報告。 
行前作業標準：應附日程表、相片及 500 字報告。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時間： 參加對象： 

活動心得(500 字): 

 



測驗題目：露營-心得報告，題型：實作-行前作業 

標準：應附相片 

 
 
 
 
 
 
 
 
 
 
 
 
 
 
 
 
 

活動日程： 

 



附件五 

花蓮縣中級童軍考驗營行前作業單 

團次：    團名：          姓名：           考驗編號：(報到時填入) 

測驗項目：旅行-心得報告，題型：行前作業 

標準：繳交行程 10 公里以上的童軍旅行心得報告及 250 字以上報告，非家庭出遊、學校畢業旅行。 

旅行名稱  

旅行時間  

旅行地點  

(1) 目的 

 

 

(2) 旅行方式 

 

 

(3) 旅行分工 

 

 
 
 
 

(4) 旅程概述 

 

 
 
 
 
 

(5) 最難忘的一件事 

 

 
 
 
 
 

(6) 學到了什麼？ 

 
 

 
 
 
 
 
 
 

 


